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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 , 我国农村计划生育

工作的微观管理层面 , 大体上可能要经历乡为

主———村为主———村民自治———家庭计划等几

个发展阶段。当前 , 就整体而言 , 正处于村为

主向村民自治过渡阶段。经过近几年的实践 ,

对计划生育村民自治一些问题的认识已逐步清

晰 , 有些问题亟需作深入研究 。本文仅就其价

值 、 动力和衡量标准问题作一探讨 。

一 、 价值问题

相对于 “他治” , “自治” 主要地是给予自

治主体一定的相对独立自主 、 自由选择的权

利 , 对其内部事务自治组织有权自主决定和解

决。从立法情况来看 , 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

将村民委员会界定为村民自我管理 、 自我教

育 、 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, 并要求

实行民主选举 、 民主决策 、民主管理 、 民主监

督。这种以公民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村治体制 ,

对有着几千年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来说 , 无疑

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。

回顾 20 多年的改革历程 , 如果说家庭土

地承包责任制 (包产到户)开启了我国经济体

制改革之门 , 那么 , 实行村民自治则拉开了我

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。肇始于农村的两大制

度变革即经济上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、政

治上由人治走向民主法治 , 引起了我国政治 、

经济 、 社会以及人民群众生活等方面翻天覆地

的变化 。新时期的农民初步体验到 “由民作

主” 与 “替民做主” 存在着质的区别 。我们更

多地讲 “民主作风” , 而忽视 “民主制度” , 岂

不知二者绝不是一回事 。反思改革的整个过

程 , 从政治层次来看 , 实质上是还权于民 。随

着具有控制生存意义的粮票等实物票据的退

出 , 钞票 、 选票分别在经济 、政治领域逐步显

示出其应有的威力 , 从此 , 农民首先有了作为

公民最基本的生产消费自主权和选举权利 , 使

农村和农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
在村民自治刚开始的 20世纪 80年代末 ,

计划生育还多处于 “乡为主” 阶段 , 控制生育

还主要是 “上面” 的事情 , 哪敢想让群众自

治 ?而当计划生育发展到 90年代中后期需要

或可以将其纳入村民自治的时候 , 村民自治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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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步履蹒跚 , “四个民主” 在大多数村庄还只

搞了一个民主选举 , 自治章程 、村民公约等民

主管理的形式还比较少见 。计划生育国策的特

殊性 , 决定了它能够自上而下地大力推动 , 首

先是制定村民自治章程或计划生育公约 , 实行

计划生育的政务 、财务和村务的公开与民主监

督 , 计划生育工作与 “村民自治” 良性互动 ,

相得益彰 。

现代政治文明是一种制度文明 , 其核心是

民主政治制度。民主与法治实际已成为当今世

界衡量社会进步 、政治文明的重要尺度 。村民

自治是我国 《宪法》 规定的 、 广大农民群众直

接行使民主权利的一项基本政治法律制度。搞

好计划生育村民自治 , 是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

强根固本之策 , 也是我国政府尊重人权的重要

体现。正如 1974年世界人口会议通过 《世界

人口行动计划》 所强调的:“人民对人口政策

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参与构成了一项独立的人

权。它是保证其他权利和自由得到尊重的一个

保障并且是保证人口政策的有效性的一个关键

因素。” 近几年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实践充分证

明了这一点 , 不仅可以解决 “上边热 、 下边

冷 , 干部热 、群众冷” 的问题 , 而且有利于群

众对不法的行政侵权行为进行抗争 , 不再只是

“我说你听 , 我打你通” , 在微观管理上体现了

政治文明 。这种 “民主生育”
[ 1]
制度对我国政

治上的专制主义影响和生育文化上的封建传统

产生了双重冲击 , 所以 , 它具有双重价值。

因此 , “真正做到村民自治 , 是一件了不

起的大事”
[ 2]
。经验表明 , 民主性稳定才是制

度性稳定 , 民主性发展才是健康的发展 。低生

育水平由低度稳定走向高度稳定 , 这是一条必

由之路。

二 、 动力问题

任何社会运动都需要外部和内部力量的推

动。在一个封建专制传统悠久的国家 , 在计划

生育方面的民主政治尤其需要内外结合进行强

力推动。

村民自治的全面启动是由自上而下的推动

进行的。与西方社区自治的自然演变历史不

同 , 我国的村民自治是在国家权力机关的主导

下 , 以法制权威为基础的授权性自治 。具体而

言 , 国家是通过权力机关的立法来确定乡村社

会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, 并以这

种法制性的权威将乡村社会自治权转化为国家

法律的强制力 , 从而为社会一切组织和个人提

供一个刚性的行为尺度 。这是村民自治为什么

能够得以推进的前提。

就计划生育而言 , 明确提出推行 “计划生

育村民自治” , 也是在 1997年 11月 《村民委

员会组织法》 正式颁布并明确将计划生育作为

民主管理和村务公开的内容之后的事情。先是

部分地区的试点 , 后是普遍推行 。因此 , 没有

法制的力量和行政的推动 , 实行计划生育村民

自治也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。

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。国家法制权威和行

政力量有力地推动了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活动的

开展 , 同时 , 又制约了村民自主自治的空间 ,

甚至为少数基层政权及村级组织提供了侵犯村

民权利的 “合法” 途径
[ 3]
, 本意上的 “民治”

异化为 “治民” 。从对山东部分乡村的抽样调

查情况来看 , 一方面 , 搞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活

动在普及性地迅速展开 , 出现了一大批计划生

育村民自治的模范村;另一方面 , 在有些乡村

也出现了走腔变调的问题 。从操作层面上看 ,

突出表现在村民自治章程和计划生育公约中存

在着不少 “罚” 的条款 , 甚至与 《村民委员会

组织法》 、 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 等法律法规相

抵触的现象 。有些基层政府的职能没有发生相

应的转变 , 还是重强制 、轻自治 , 重管理 、轻

服务 , 因而在工作指导思想上不是对村民权利

的保障 , 而是让村民通过 “民主形式” 对自身

权利进行限制 , 在原来的基础上绑上了新的绳

索 。

“外因是变化的条件” , “内因” 才是 “变

化的根本”。制定一部好的法律不易 , 有效实

施一部法律更难 。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 、 《人

口与计划生育法》 等法律规范要有效实施并演

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 , 将是一个相当艰巨复杂

的过程 , 仅靠外部力量的推动是远远不够的 ,

必须对乡村社区和公民个人参与的内在动力引

起足够的重视。

与推行村委会实行直接选举一样 , 在推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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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中 , 也有一种先验的观

点:大多数村的老百姓素质太低 , 搞不了或搞

不好计划生育村民自治。仅此一条似是而非的

理由 , 有些基层政权组织 “穿新鞋走老路” 就

感到顺理成章 , 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难得有丝

毫的变革 。这是搞好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的最大

阻力 。

只有国家治理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 , 村民

自治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。只有产生于农村

内部的自主性力量 , 才能为村民自治提供内在

的动力和泉源
[ 4]
。原因很简单 , 村民自治的主

体是村民自己 , 没有村民的积极性 , 搞村民自

治无异于缘木求鱼。

一种好的政治制度就是要使个人意志和利

益得到充分表达和体现。抽去了权利的内核 ,

村民自治剩下的只是个漂亮外壳 , 久而久之对

谁都没有吸引力。20多年前 , 美国著名的法

学家德沃金就提出了 “认真对待权利” 的命

题 , 并有过精辟的论述:“如果政府不给予法

律获得尊重的权利 , 它就不能够重建人们对于

法律的尊重。” “如果政府不认真对待权利 , 那

么它也不能够认真对待法律
[ 5]
。” 实践证明 ,

村民自治要调整的是一种利益关系 。农民为保

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对有关的法律法规字斟句

酌 , 从自身利益关系出发解读村民自治章程和

计划生育公约。因此 , 能否搞好计划生育村民

自治 , 要害在于能否认真对待村民的自治权利

和有关计划生育方面的各项权利。

每个智力健全的成年公民都能判断自己的

利益所在 , 关键是不是真正相信群众 , 是不是

真正尊重公民的民主权利 。只有真正尊重和保

障公民权利 , 并不断地充实完善 , 人们才会有

更多的自觉 、 更大的动力去履行自己的义务 ,

才会有更持久的热情去关注影响可持续发展的

首要因素 ———人口问题。

三 、 衡量标准问题

村民自治的发展 , 一般是指村民自治各要

素的生长 、扩展 、成熟和完善过程 , 也就是自

治权力的扩大 、 自治组织的健全 、 自治制度的

完善和自治成员的成熟的过程 。衡量发展水平

的基本尺度主要是自主化程度 、 组织化程度 、

制度化程度和理性化程度
[ 6]
。

1.自主化程度 。自主化程度是指自治组

织及其成员社会地位的相对独立性和自治权力

的自主性程度。其意义在于法律规定的自治权

真正落实到位 , 不受政府和其他组织的侵犯 。

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 的规定 , 乡镇政府与村

民委员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。做到这一

点 , 保证村民自治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

性 , 是搞好包括计划生育在内的村民自治的基

本前提 , 是检验真自治还是假自治和自治发展

程度的首要标准或最低标准 。自治组织没有任

何可以自主决定的事情 , 谈何自治? 因此 , 乡

镇政府的行政权力与村委会的自治权力和公民

民主权利都必须依法准确定位 、 互不侵越 。近

年来 , 威海市农村基层计划生育综合改革试

点 , 大大提高了自治组织和群众的自主化程

度 , 在试点村计划生育村民自治达到了比较高

的水准 。他们改进人口计划管理 , 取消一孩生

育证制度 , 改生育审批制为登记备案制 , 在依

法登记结婚的条件下 , 什么时间生育第一个孩

子 , 由群众自主决定;改进晚婚管理 , 将婚育

年龄与 《婚姻法》 接轨 , 取消晚婚限制 , 什么

时间结婚由群众依法自主确定;改进避孕节育

管理 , 改 “一刀切” 为 “知情选择” , 并取消

环 、孕情的行政干预做法 , 是否参加环 、 孕情

检查 , 由群众自主确定;改进生殖健康服务 ,

尊重群众意愿 , 提倡但不强制育龄群众参加生

殖保健服务 , 取消对已婚育龄妇女一年几次的

孕情透查制度 , 改为面向全体妇女包括部分男

性的健康查体制度。查几次 , 何时检查 , 是否

参加检查 , 由村委会和群众自主决定;改进宣

传教育工作 , 取消宣传教育工作中的形式主

义 、烦琐哲学 、 枯燥无味做法 , 充分利用现代

化媒体手段 , 进行群众喜闻乐见的温馨化 、个

性化宣传。因村 、因人施教 , 采取什么样的宣

传模式由村委会和群众自主选择 。当然 , 威海

的这些经验 , 有威海的既定条件 , 主要是群众

婚育观念的转变程度 , 不可以随处套用。

2.组织化程度 。组织化程度是指自治组

织的健全程度 , 自治事务的管理和自治权力的

行使 , 均有相应的组织依托 , 机构健全 、 分工

合理 、 职责明确 、协调一致 。由于中国缺乏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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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的传统 , 现在的民主政治建设属于 “政府推

动型” , 这就决定了要搞好计划生育村民自治 ,

有关组织的重要因素至少有三:地方政府及有

关部门指导到位不越位;村两委是真正民主选

举产生代表民意;计划生育的群众组织 ———计

生协会组织健全发挥作用 。在中国 , 农民没有

自己的独立组织 ———农会 。计划生育的群众性

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特性 , 因此 , 农民群众

的组织化程度对计划生育工作至关重要 。在山

东 , 以和庄 、宁津 、 泰安等协会工作典型为代

表的一大批村 (居)、乡 (镇)和县市的实践

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沂南县和庄村 , 以前是个

经济贫穷 、 生育失控 、 治安混乱的落后村 ,

1988年 , 党支部依靠计划生育协会 , 监督处

理了部分村干部超生等群众意见大的问题 , 激

发了群众参与村务管理的热情。之后 , 党支

部 、 村委会充分发挥计划生育协会在村民自治

中的作用 , 全村面貌大变 , 已连续 14 年无计

划外生育 , 人均收入达 3000 多元 , 成为 “小

康村” 、 “文明村” , 全国计划生育协会的一面

旗帜。宁津县大力推广和庄经验 , 探索出了

“县委定政策 、 政府抓落实 、 计生抓指导 、 协

会搞服务” 的工作运行机制和 “村支部抓协

会 、协会抓小组 、小组抓会员 、 会员带群众 、

群众实行自我管理 、 自我教育 、自我服务” 的

社区运作模式 , 不仅从根本上做好了计划生育

工作 , 而且营造了良好的村风民风 , 推动了全

面意义上的村民自治 , 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农村

社区的发展和稳定。

3.制度化程度。制度化程度是指自治制

度体系的完备程度 , 自治规则 、规范和程序的

完备 、 科学程度和落实程度 。在一定意义上 ,

自治是民主与法治的统一 。制定和执行村民自

治章程和计划生育村规民约 , 是实行计划生育

村民自治的重要步骤和基本标志。在 1997 年

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时 , 泰安市率先在

部分村试点 , 首先制定了 《计划生育村民自治

章程》 , 对计划生育实行民主管理。但随着实

践经验的积累和整个村民自治开始实施 (1999

年上半年), 他们又调整思路 , 将计划生育融

入整个村民自治之中 , 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法

规和各村实际 , 先制定 《村民自治章程》 , 内

含并突出计划生育条款 , 然后再制定 《计划生

育公约》 , 比较详细地规范有关计划生育方面

的 “四个民主” , 明确村民的计划生育权利和

义务 , 明确村有关组织和干部以及专兼职人员

的权力 、 责任和利益 (工资补贴), 明确计划

生育户有关的奖励 、优先 、 优惠办法 。在此基

础上 , 还制定计生干部和计生协会的工作细

则 , 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自治制度 。这些制

度既约 “民” 又约 “官” , 基本达到权利义务

的对等 。他们推行的村计划生育干部 “四制改

革” (竞争上岗 、 工资统筹 、 服务承诺 、责任

承包)和肥城市推行的村计划生育协会会长直

选 , 是民主选举在计划生育方面的深化和体

现 , 它为落实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各项制度提供

了重要的组织保障。这些做法 , 突破了县管

乡 、乡管村 、村管民的传统管理模式 , 建立了

村内计划生育事务 “民管民治” 的新型制度。

4.理性化程度 。理性化程度是指自治主

体的成熟程度。包括自治成员参与自治活动的

自觉主动程度 、 对自治价值的认同程度和自治

成员对行使权利 、履行义务的理性化程度 。以

前文提到的威海 、泰安为例 。威海市 , 试点村

的综合改革真正确立了广大群众的主人地位 ,

让群众自主自治 , 直接参与计划生育管理 , 更

加关注人们的生殖健康 , 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

展 , 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这一理念。因此 , 能

够充分调动群众参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性 ,

积极参与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 , 十分关心本村

计划生育工作 , 群众参与率达 95%以上。各

试点村计划生育协会这一群众组织也发生了质

的变化 , 村民自愿申请入会 , 协会理事会通过

民主选举产生 , 改变以往的行政色彩 。计生协

会的发展 , 村级计划生育事务真正实现了由群

众自我管理 。在改革开放的今天 , 将有利于与

国际上通行做法逐步接轨。实践证明 , 还权于

民 , 让其自治 , 并没有放任自流 。在威海市的

环翠区 , 参加孕情和生殖健康普查的人数比以

前更多了 , 聘请专家举办的生殖健康知识讲

座 , 场场人员爆满 、座无虚席。在文登市 , 有

的试点村群众积极要求加入协会组织 , 入会率

达 20%。全市改革试点村 , 没有因取消一孩

生育证制度 , 而出现非婚一孩生育现象 , 也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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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因取消结婚关卡 , 而出现非婚 、 早婚现象 。

2002年 1月至 2002年 9月 30 日的调查统计 ,

30个试点村育龄妇女 4748 名 , 共出生 94人 ,

其中一孩 70人 , 二孩 24人 。符合政策生育率

100%, 较全市平均水平高 0.29个百分点 , 晚

育率 100%, 较全市平均水平高 1 个百分点;

42名女性初婚 , 晚婚率 100%, 较全市平均水

平高 2.24 个百分点;节育率 92.5%, 较全市

平均水平高 0.55个百分点;群众对计划生育

工作的综合评价满意率达 98%以上。泰安市

通过实行依法管理和村民自治 , 计划生育率 、

晚婚晚育率等体现工作质量的各项指标一直保

持在 98%以上 , 群众对计划生育的综合满意

率逐年稳步提高 , 全市计划生育工作呈现出崭

新的工作局面。首先 , 群众由被管理对象成为

计划生育真正的主人 , 农村基层基础工作迈出

了实质性的一步 。改变了长期以来计划生育单

一的行政管理模式和少数人管多数人的工作局

面 , 计划生育网底工程真正建立起来 。其次 ,

群众的婚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, 实行计划

生育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 。计划外生育呈现逐

年减少的趋势 (2002年全市计划外出生 16人 ,

比上年减少 24人), 低生育水平保持了稳定;

总和生育率稳定在 1左右;全市自愿放弃二胎

生育指标 , 报名终生只要一个孩子的独女户达

到38.73万对 , 占 57%以上。再次 , 政府职能

逐步转变 ,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加强。干

部的民主法制意识 、 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明显

增强 , 杜绝了违反 “七不准” 的现象 , 全市连

续多年无计划生育恶性案件发生。还有 , 计划

生育的良好形象逐步树立起来 , 党群 、干群关

系明显改善 。基层干部普遍反映 , 政府着力抓

依法管理 , 村里实行村民自治 , 上下关系理顺

了 , 办事顺茬了 , 干群之间拆掉了 “隔心墙” ,

架起了 “连心桥” , 许多难点问题迎刃而解。

结束语:对什么是计划生育村民自治问题

的回答 , 我们所依据的更多的是我们的价值观

念 , 也就是一个理想判断;而回答为什么实行

计划生育村民自治 (价值)、 怎样搞好计划生

育村民自治 (动力)以及如何评估其水平和层

次 (标准)等问题 , 理想的价值判断依然十分

需要 , 它们是基本标尺 , 有利于把我们引向一

个比较理性的方向 , 但同时 , 也许更需要我们

对现实相关要素和因果关系的分析和判断 , 也

就是依赖于经验判断。因此 , 计划生育村民自

治的理论发展 , 还有待于充分的实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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